
职业道德与法治
道德与法在法律意义上的冲突



马克思主文法理学强凋道德与法的辩证统—。立法可以说是法律村刊益的第一次分配，它应当符合并体现正义；法律

实施可以说是法律对利益的第二次分配。它也应当符合并体现正义；正义，就是道德的范畴，道德与法具有一致性，对于

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伦理学教材，还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教材，都有精当的论述。本节则探讨道德与法

的相互冲突，这是现实生活小不可间避而又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也恰恰是理论界，法学界尚未引起重视的问题。

法律，即法规，律条，它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法律具有冷冰冰的特点，它排除了人的

感情的加入，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作为—·个国家的法，与掌握政权的阶级的道德，在

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互相渗透、相互依存，共同承担着调整和维护有利于掌握政权的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使命：

然而，由于法律不像道德那样“感情丰富”，两者又互相区别，在立法过程中常常发生冲突。

首先，道德平等观念往往与法律平等观念发生冲突。

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视平等为正义的核心和根本，

无平等即偏私。可事实却告诉我们，历来剥削者的

法律都不可能是平等的法律。古代专制社会的人身

依附与公开的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特

权都是不平的根源，是违背正义的，是偏私的。

然而，就具法律维护统治昔利益这一点来说，又是平等的。美国法学家庞德就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 “总有各

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认为，法律的制定必然反映特定的利益，法律的意志内容就是由统

治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所以，从道德标准看，法律是否符合正义是至关重要的；从法律标准看，只要维护了统治者利益

就是平等，因而也就是符合道德的正义。



其次，道德意志往往与法律意志发生冲突。意志只承认对出于它的意向或故意

的行为负责任：大思想家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曾举过一个例子：在希

腊悲剧中欧狄普斯事实上杀了他的父亲；但因他完全不知道他所杀的人是他的父亲，

所以在道德上他就没有责任，也就不能控诉他的杀父罪，因为他还没有超出天真境

界，达到反思、区别开—般行为与道德行为、外部事件的发生与出于故意和对情况的知识，也没有对后果的分析。法律

意志则不管人们内心如何，必须人人遵守，不管故意还是非故意，行为者都要对其后果负法律责任，所不同的只是惩罚

有轻重之分而已；再次，道德秩序的维持往往与法律秩序的维持发生冲突：法律秩序的维持是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的，

道德秩序却是靠社会舆论来维护的。大概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人们每天早晨要向他的熟人道早安；同样，如果某一个人不

向他的熟人道早安，也不会受到惩罚或罚款。然而，社会舆论却要求人们履行通行的道德规范，或者表现履行的样子。

道德排除了法律的冷冰冰的暴力成分，起着法律所不能起的作用：譬如，在旧社会，受法律制裁被处死的冤魂往往受到

人们的怜悯和同情，而被道德舆沦所扼杀的厉鬼则只能受到人们的蔑视和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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